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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评标法
（一）评审原则
1.采购小组构成：本项目的采购小组由3人或以上（单数）专家组成。
2.评标依据：采购小组将以采购文件和响应文件为评定依据进行评审，对供应商的响应文件按百分制打分。
3.评标方法：综合评分法。
（二）评分细则（按四舍五入取至百分位）：
	序号
	评分因素
	评分标准

	1
	价格分（20分）
	报价（满分20分）
	（1）评标报价为供应商的报价。
（2）满足采购文件要求且评标报价最低的评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
（3）价格分计算公式：价格分=(评标基准价／评标报价)×20分
采购小组认为供应商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的报价，有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供应商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采购小组应当将其作为无效采购处理。

	2
	技术分（60分）
	技术响应(满分20分)
	响应并满足采购需求的得20分，非实质性条款每负偏离或未响应一条技术及商务条款扣2分，扣完为止。注：标“▲”条款为本项目实质性条款，负偏离或未响应将导致磋商无效。

	
	
	实施管理(满分8分)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实施管理方案（包括但不限于人员管理制度、现场服务制度等）进行综合评议：
一档（8分）：实施管理方案详细，内容完善，人员管理制度、服务现场制度等健全的得8分；
二档（5分）：实施管理方案较为详细，人员管理制度、服务现场制度等均有设置但有缺陷的得5分；
三档（2分）：实施管理方案简单粗略，人员管理制度、服务现场制度等片面或有缺失的得2分；

	
	
	实施计划(满分8分)
	根据供应商针对项目实施计划方案（包括但不仅限于项目进度控制、范围控制等）进行综合评议：
一档（8分）：项目进度控制方案详细完整、范围控制措施有效的得8分；
二档（5分）：项目进度控制方案较详细较完整、范围控制措施较有效的得5分；
三档（2分）：项目进度控制方案笼统、范围控制措施不够有效的得2分；

	
	
	风险控制方案(满分8分)
	根据供应商针对项目风险控制、质量保证等措施（包括但不仅限于技术风险、项目管理风险、质量风险、安全风险、法律风险等）进行综合评议：
一档（8分）：项目风险控制方案详细完整、质量保证措施充足、可行性高的得8分；
二档（5分）：项目风险控制方案较详细较完整、质量保证措施较充足、可行性较高的得5分；
三档（2分）：项目风险控制方案笼统、质量保证措施不足、可行性较低的得2分；

	
	
	培训方案(满分8分)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培训方案（包括但不仅限于培训计划、培训实现方式、培训时间、培训地点、培训内容（软件的日常操作和管理维护、基本的故障诊断与排错等））进行综合评议：
一档（8分）：培训方案包括上述所有内容且详细，培训内容能够满足招标人需求，能快速有效的协助招标人掌握产品特性的得8分；
二档（5分）：培训方案在上述要求的基础上有1-2项缺项，或培训内容缺少针对性但尚不影响履约，预计效果能满足招标人基本需求的得5分；
三档（2分）：培训方案在上述要求的基础上有3项及以上缺项，或培训内容敷衍，会影响项目履约的得2分。

	
	
	售后服务方案(满分8分)
	售后服务方案包括但不限于质保期、服务响应时间、服务内容、应急响应方案、售后服务情况等进行综合评审。
一档（8分）：售后服务方案详细、全面、完全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得8分；
二档（5分）：售后服务方案有欠缺，基本能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得5分；
三档（2分）：售后服务方案较简单，不能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得2分；

	3
	商务分（20分）
	资质证书(满分8分)
	供应商具有有效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认证证书、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证书、ISO27001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ISO20000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得8分，提供不全，得2分。其余不得分。（提供供应商或产品供应商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不提供不得分）

	
	
	人员资质(满分4分)
	供应商拟投入项目组成员中：1.拟派项目经理具有高级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证书的得2分。
2.拟派实施人员中（除项目经理外），具有系统集成工程师认证资质的得2分，具有系统运维工程师认证资质的得2分，
说明：要求供应商提供上述相关人员近三个月在职的社保缴费证明及人员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未提供不得分。

	
	
	业绩(满分8分)
	供应商提供流程开发相关的高校用户案例，每有1家得2分，此项满分8分。

	总得分=1+2+3。


(3) 成交候选人推荐原则
1.评审小组将根据得分由高到低排列次序（得分相同时，以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得分相同且报价相同的，按技术分优劣顺序排列）并推荐3家以上（含3家）为成交候选供应商。采购人应当确定评审小组推荐排名第一的成交候选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
2.成交供应商拒绝与采购人签订合同的，采购人可以按照评审报告推荐的成交候选供应商名单排序依次确定其他成交候选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也可以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